

 




淮（涟）环表复〔2026〕15号

    

关于对涟水县苏杭科技有限公司
废液循环再生清洁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涟水县苏杭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浦婷婷负责编写的《涟水县苏杭科技有限公司废液循环再生清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资料收悉，经两次公示，未收到与本项目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Hlk40977407]一、根据《报告表》意见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仅从环保角度考虑，原则同意按《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生产工艺以及主要生产设备，本《报告表》作为该项目环境管理的主要依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投资项目备案：涟区开发备〔2025〕175号，项目代码：2511-320860-89-02-9446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26776408003F。
2.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经济开发区兴盛路12号（北纬：33度48分54.731秒，东经：119度13分43.849秒），本项目利用现有工程厂房，不新增占地。引进碱性蚀液循环再生系统1套，设备包括碱性电解缸5个、碱性循环AC缸1个、萃取缸1套、过滤器3个、整流器2台、洗油水桶1个、磁力泵8台等；酸性蚀液循环再生系统1套，设备包括酸性电解缸3个、酸性循环AC缸1个、过滤器2台、气液交换缸1个、氯化亚铁吸收缸2个、整流器2台、卧式耐酸碱泵52台等；退锡废液再生系统1套，设备包括前处理设备1套、回收机3套、整流机16台、磁力泵9台、隔膜泵2台等。以氨水、液氨、硫酸、氯化铵、萃取剂（AB油）、加速剂A、补充剂B、整平剂、工业盐、硝酸、烷基磺酸、抗氧化剂等为原辅料，本项目建成后形成年处理碱性蚀刻废液1800吨、酸性蚀刻废液400吨、退锡液700吨的规模，项目建成后原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产能变为60万平方米线路板产能，其余产能放弃，不再建设，如建设，需另行报批。
3.本项目总投资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6万元。
三、你公司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必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并对照以下要求做到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1.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2.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设计和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本项目废水污染源主要为工艺废水（碱性蚀刻液再生循环系统水洗废水、铜片清洗废水、低温减压蒸发冷凝废水；酸性蚀刻液再生循环系统铜片清洗废水、退锡液再生循环系统水洗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实验室废水和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等，收集后经管道输送至厂内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置，处置后接管至新港电子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部分回用（55%）至苏杭科技，剩余尾水排放盐河。
新港电子污水处理厂接管企业预处理废水pH、COD、SS、氨氮、TP、Cu2+、镍、CNˉ、石油类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标准，总氮接管标准参照执行《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中表1间接排放标准要求，甲醛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一级标准要求，锡参照《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2标准。新港电子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pH、COD、SS、氨氮、TP、Cu2+、镍、CNˉ、总氮、石油类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3标准，甲醛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一级标准要求。
[bookmark: _GoBack]3.本项目营运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酸性废气（硫酸雾、HCl、Cl2、NOx）和碱性废气（NH3）以及液氨储罐装卸废气（NH3）。其中酸性蚀刻液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HCl、Cl2）经车间氯化亚铁缸吸收预处理后和碱性蚀刻废液再生过程中产生的电解废气（硫酸雾）、退锡废液再生循环过程中产生的电解废气（NOx）依托现有一级碱液喷淋塔处理，处理后通过现有25米高1#排气筒排放；碱性蚀刻废液再生过程产生的碱性废气（NH3）依托现有9#一级酸液喷淋塔处理，处理后通过现有15米高9#排气筒排放；液氨储罐装卸废气（NH3）无组织排放。本项目1#排气筒硫酸雾、HCl、Cl2、硝酸雾（以NOx计）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1排放标准；碱性废气（NH3）经收集处置后依托现有9#排气筒排放，NH3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厂区无组织硫酸雾、NOx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NH3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
4.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风机、磁力泵、回收机、整流机等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须选用低噪声、消声、减振设备、加强操作管理和维护、合理布局等措施降噪。项目营运期厂界声环境排放标准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5.本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钛板、铜片、锡片、实验废液、废离子膜、废滤芯、含铜污泥、废包装容器、线路板蚀刻废液、含（剥）锡废液、氯化亚铁渣液等。其中废钛板、铜片、锡片属于一般工业固废，收集后外售；实验废液、废离子膜、废滤芯、含铜污泥、废包装容器、线路板蚀刻废液、含（剥）锡废液、氯化亚铁渣液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和《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 39198-2020）；危险固废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苏环办〔2024〕16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苏环办〔2020〕16号）。生活垃圾处理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建城〔2000〕120号）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法律法规。所有固废零排放。
6.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安全风险辨别和强化管理，强化事故风险环境应急措施，按环评报告表要求建设和配置防范事故风险的设施并编制应急预案，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纳入“三同时”验收内容。
7.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要求合理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按照《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苏环规〔2011〕1号）及相关管理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8.加强厂区绿化，在厂界四周建设绿化隔离带，以减轻废气及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9.按照环评报告以及相关规定要求制定并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方案。
10.本项目建成后全厂以厂界设置100米卫生防护距离。根据现场勘查，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居民、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点，今后也不得新建居民区、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点。
四、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各类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暂定为：-26-

1.水污染物：废水量（接管量/排放量）≤702978.598吨/316340.4吨、CODcr（接管量/排放量）≤56.2383吨/15.817吨、SS（接管量/排放量）≤35.15吨/9.4902吨、氨氮（接管量/排放量）≤10.545吨/2.5307吨、总氮（接管量/排放量）≤49.21吨/4.7451吨、总磷（接管量/排放量）≤0.703吨/0.1582吨、CU2+（接管量/排放量）≤0.352吨/0.0949吨、镍（接管量/排放量）≤0.0036吨/0.00162吨、CN-（接管量/排放量）≤0.176吨/0.0014吨、锡（接管量/排放量）≤1.41吨/0.6327吨、甲醛（接管量/排放量）≤0.7吨/0.3163吨、石油类（接管量/排放量）≤0.0056吨/0.0025吨。-26-

2.大气污染物（有组织）：硫酸雾≤1.955吨、HCl≤0.435吨、Cl2≤0.158吨、NH3≤0.846吨、NOX≤1.357吨、粉尘≤1.14吨、VOC≤0.804吨、甲醛≤0.023吨、氰化物≤0.0012吨；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硫酸雾≤0.075吨、HCl≤0.036吨、NH3≤0.0511吨、NOX≤0.068吨。

3.固体废物：全部安全处置，实现“零排放”。
五、本项目由淮安市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排污许可证有关管理规定要求，在生产前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建成后原则上三个月内组织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六、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与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后，公开竣工日期；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前，公开调试的起止日期；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在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须及时向淮安市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环境影响报告表0经批准后，如果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止生态破坏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重新报批。建设单位在申报过程中如有瞒报、假报等情形，须承担由此产生引起的一切责任。本审批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26年3月30日





抄送：淮安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管委会、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大队、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淮安市（涟水）生态环境局　        2026年 3月3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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